
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目录清单名称：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目录清单子项名称：无

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基本编码：000115013000

服务对象：自然人,法人

实施编码：113413210031941976400011501300002

办理形式：网上办理,移动端办理,窗口办理,自助端办理

办理深度：四级（全程网办）

网上办理形式：互联网咨询

到现场次数：0次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砀山县经开区汽博城28栋二楼 32号 砀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窗口

办理时间：工作日 上午9：00--11：00，下午13：00--17：00

所属部门：砀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所属区划：砀山县

实施主体：砀山县国土资源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行使层级：市级/隶属,县级

办件类型：承诺件

委托部门：无

权力来源：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

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

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第

一款：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建设影

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以及交通、市容、安全等的，不得批准。

是否属于联办件：否

是否有联办机构：否

联办机构：无

是否有权限划分：是

划分标准：市级：辖区范围内的城镇建设用地、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是否属于上报件：否

下沉办理：否

通办范围：全县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否

阶段性办理：否

办理时间段：无

是否有特别程序：否



是否支持预约：是

预约渠道：预约网址（http://sz.ahzwfw.gov.cn/）

是否有数量限制：否

数量限制说明：无

数量限制依据：无

是否进驻大厅：是

材料收取形式：窗口收取

结果名称：无

结果样本：无

结果领取方式：结果快递

办理结果领取说明：无

监督方式：0557-8815625

咨询方式：0557-2250806

审查标准：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及地块控规

年审年检：无

设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

第三十七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 部门批准、核准、备

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 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 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申请用地，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土地主管部门划拨土地。 第三十八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

，提出出让地块的 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

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

市、县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 第三十九条：规划条



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

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 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当事人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四十四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建设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以及交通、市容、安 全等的，

不得批准。 临时建设应当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自行拆除。 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规划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受理条件：1、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

案。 2、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和建设项目的批准

、核准、备案文件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必要性
规格份
数

材料来
源

材料依据 填报须知

登记信息表 必要
纸质(
原件1
份)

申请人
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无

办理流程：1、申请：申请人备齐申请材料后，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审查申请材料，对申

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同意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3、审查：规划分局初审、建设用地科校核； 4、决定：局领导审批后作出许可决定； 5、制证发证与送达：

窗口打印证件后送达。

环节 办理时限 办理单位 办理人 办理岗位 岗位职责

受理 0个工作日
砀山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薛巍、张开 受理 受理材料

审查 0个工作日
砀山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葛平 审核 审核

决定 0个工作日
砀山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朱利廷 决定 决定

办结 1个工作日
砀山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薛巍、张开 办结 办结


